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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共一頁 

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 函 
 

                                   會    址：11553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38巷6號1樓 
                                   聯 絡 人：秘書長 陳祈華 
                                   電    話：（02）2783-3807   

  傳    真：（02）2783-9610 
                            
受文者：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 
發文字號：保經公（卿）字第113080100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如說明  
 
 

主旨：本會所修訂「個人執業經紀人參加公平對待六十五歲以上

客戶教育訓練課程完訓通報作業要點」一案，業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於113年7月31日以金管保綜字第1130424612

號函同意備查，檢附修正條文乙份，請  查照。 

 

說明：附件：修正條文乙份。 

       

 

 
 
正本：全體會員 

副本： 
 
    



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公會 

個人執業經紀人參加公平對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 

教育訓練課程完訓通報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112.07.05 金管保綜字第 1120425892 號函同意備查 

113.07.31 金管保綜字第 1130424612 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個人執業經紀人參加公平對

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教育訓

練課程完訓通報作業要點。 

個人執業經紀人參加公平對

待六十五歲以上客戶教育訓

練課程完訓通報作業要點。 

 

一、本作業要點由中華民國

保險經紀人公會依「保

險經紀人管理規則」

（以下簡稱管理規則）

第三十二條規定訂定

之。 

一、本作業要點由中華民國

保險經紀人公會依

「保險經紀人管理規

則」（以下簡稱管理

規則）第三十二條規

定訂定之。 

本要點未修正。 

二、持有有效執業證照之個

人執業經紀人，應依管

理規則第 32 條第 2 項

及第 3 項規定，每年另

參加並通過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訓練機構所辦理

公平對待 65 歲以上客

戶之相關教育訓練 2小

時，其課程內容應包括

評估高齡客戶是否具備

辨識不利其投保權益情

形之能力、公平對待高

齡客戶、提供高齡客戶

合適商品及友善服務之

訓練課程，每年度課程

之計算以取得執業證照

後之日曆年度為準。 

       未依規定參加並通

過前項 2 小時教育訓練

者，次一年度不得對

65 歲以上客戶招攬保

險商品，但不影響其依

管理規則第 24 條規定

申請換發執業證照。 

二、持有有效執業證照之個

人執業經紀人，應依管

理規則第 32 條第 2項

及第 3項規定，每年另

參加並通過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訓練機構所辦理

公平對待 65 歲以上客

戶之相關教育訓練 2小

時，其課程內容應包括

評估高齡客戶是否具備

辨識不利其投保權益情

形之能力、公平對待高

齡客戶、提供高齡客戶

合適商品及友善服務之

訓練課程，每年度課程

之計算以取得執業證照

後之日曆年度為準。 

       未依規定參加並通

過前項 2小時教育訓練

者，次一年度不得對

65 歲以上客戶招攬保

險商品，但不影響其依

管理規則第 24 條規定

申請換發執業證照。 

本要點未修正。 



三、個人執業經紀人最近一

年內取得主管機關認可

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

者，應於取得執業證照

後，參加並通過第二點

規定機構所辦理之教育

訓練，當年度始得對六

十五歲以上客戶招攬保

險商品。 

        個人執業經紀人取

得職前教育訓練證明已

一年以上者，應於取得

執業證照前，參加並通

過第二點規定機構所辦

理之教育訓練，當年度

始得對六十五歲以上客

戶招攬保險商品。 

    經紀人公司或銀行

任用之經紀人於執業證

照有效期間內辦理繳銷

後，轉任為個人執業經

紀人應於異動前完訓。

異動後，當年度始得於

對六十五歲以上客户招

攬保險商品；辦理異動

登記後，即適用管理則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 

經紀人領取執業證

照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仍為有效者，應完

訓且取得相關訓練合格

證明後通報本會，始得

於當年度招攬。112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參

加、未完訓或未通過課

程者，個人執業經紀

人、經紀人公司或銀行

任用之經紀人應取消 

113 年度招攬 65 歲以

上高齡客戶保險商品資

格。 

三、通過經紀人考試合格，

且取得職前教育訓練證

明一年內或以上者，應

於取得執業證照前，參

加並通過第二點規定機

構所辦理之教育訓練，

當年度始得對六十五歲

以上客戶招攬保險商

品。 

經紀人公司或銀

行任用之經紀人於執業

證照有效期間內辦理繳

銷後，轉任為個人執業

經紀人應於異動前完

訓。異動後，當年度始

得於對六十五歲以上客

户招攬保險商品；辦理

異動登記後，即適用管

理則第三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 

經紀人領取執業

證照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仍為有效者，

應完訓且取得相關訓練

合格證明後通報本會，

始得於當年度招攬。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

未參加、未完訓或未通

過課程者，個人執業經

紀人、經紀人公司或銀

行任用之經紀人應取消 

113 年度招攬 65 歲以

上高齡客戶保險商品資

格。 

1. 原要點規定個

人執業經紀人

於取得職前教

育訓練證明一

年內需於取得

執業證照前，

參加並通過第

二點規定機構

所辦理之教育

訓練，與中華

民國保險經紀

人商業同業公

會所訂之「受

經紀人公司或

銀行任用之經

紀人參加公平

對待六十五歲

以上客戶教育

訓練課程完訓

通報作業要

點」規定不

同，故參酌保

經商會之版本

修正第一項及

第二項。 

2. 原第二項、第

三項，修正為

第三項、第四

項，內容不

變。 

四、本作業要點第二點高齡

客戶投保權益保障之相

四、本作業要點第二點高齡

客戶投保權益保障之相

本要點未修正。 



關課程，各會員應將完

訓紀錄依本會通報方式

進行通報；本會將於網

站揭露，以利各保險公

司查詢。 

       本會依各會員自行

通報之資料，記錄各經

紀人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完訓日期，若通報資料

有錯誤、遺漏或不符，

或經審查有經紀人不參

加或未通過教育訓練等

情事，各會員應自行通

知本會，儘速辦理更

正、取消招攬資格。 

關課程，各會員應將完

訓紀錄依本會通報方式

進行通報；本會將於網

站揭露，以利各保險公

司查詢。 

       本會依各會員自行

通報之資料，記錄各經

紀人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完訓日期，若通報資料

有錯誤、遺漏或不符，

或經審查有經紀人不參

加或未通過教育訓練等

情事，各會員應自行通

知本會，儘速辦理更

正、取消招攬資格。 

五、本作業要點經本會理監

事會決議通過，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五、本作業要點經本會理監

事會決議通過，報請主

管機關備查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要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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